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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药学联合会 (FIP) 呼吁采取行动 
为新型冠状病毒/COVID-19 抗疫前线的
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提供支持
 

药房往往是公众与卫生系统的第一个接触点。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，

这种情况更是如此。目前，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机构正面临着照顾

大量 COVID-19 患者的挑战，世界各国也对公众非必要的日常活动和

服务进行限制，药房正成为比以往更加重要的获取药品和保健建议

的渠道。 

 
药师及其团队为社区提供的宝贵服务，以及他们在此次 COVID-19 大

流行期间为缓解世界卫生系统承受的巨大压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，

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。 

 
社区药师、医院药房和临床生物检验实验室通过向公众提供建议和

支持医疗系统对感染进行有效的管理，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

传播。在世界各地，药师正在确保患者，特别是易受感染的患者，

在接受检疫隔离和活动受限的情况下仍能获得药品。他们正在继续

确保稳健、高效的药品和医疗产品供应链运转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他

们还通过配制手消毒剂以缓解消毒液供应短缺的问题。 

 
国际药学联合会（FIP）代表全球 150 多个国家药学组织呼吁各国政

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支持药师及其团队，让他们成为这场全球公共

卫生危机中的重要合作伙伴，以便在未来几周、甚至几个月里，人

们能够继续信任和依靠药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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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P 呼吁采取以下措施： 

 
1. 认可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是关键的抗疫工作人员，例如，让他们

充分参与应急方案制定，在活动受限期间给予他们行动自由，并

在学校关闭时为其提供儿童照护服务。 

 
2. 根据 FIP 发布的“新型冠状病毒 SARS-CoV-2/COVID-19 疾病大流行：

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的信息和临时指南”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，

确保药房工作人员能够获得适当的必要防护设备。 

 
3. 将医疗团队中的药师和必要的药房工作人员纳入需要进行新型冠

状病毒/COVID-19 检测的人群中。 

 
4. 为药师上门配送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服务提供物流和资金支持，特

别是为高危人群提供的服务，如被建议留在家中的老年人、非传

染性疾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（先天性或后天性）患者等。这项服

务可以与邮政部门或其他物流伙伴合作提供。 

 
5. 确保在药师为必须居家隔离的患者提供其他药学服务时给予必要

的资金支持。 

 
6. 与所有相关的药品供应商协调，特别是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

等 COVID-19 的高危人群，允许其提前处方续签，无需处方即可

提供较大量的药品和应急物资补充。这项工作应分阶段进行，以

避免可能出现的药品短缺，避免对已经承受 COVID-19 大流行压

力的药房人员进一步增加压力。 

 
7. 对存在短缺风险的药品进行确定，并制定相应规避风险的预案，

如授权药师在没有处方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替代药物进行治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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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鼓励社区药房提供通常由医院药房提供给门诊患者的药品，以避

免患者不得不前往医院，进而增加医院药房服务的压力。 

 
9. 允许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在必要时通过远程服务的方式开展常规

药房工作，包括远程药学咨询。 

 
10. 政府和其他雇主应确保药师在轮班期间有适当的间歇和足够的休

息时间，以使其能够持续地提供药学服务。 

 
11. 更广泛地发声或进行宣传，鼓励将有能力的药师和药学技术人员

重新部署到抗疫前线，以满足目前抗疫对药师的需求。 

 
12. 确认学员药师和实习药师也可以为医疗团队发挥重要的贡献，并

在可能的情况下，让他们参与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。 

 
13. 进一步为免疫接种（除婴儿外的人群）设施建设提供投入，确保

当有 COVID-19 疫苗面世后，卫生系统可为大规模接种 COVID-19

疫苗做好准备。为了扩大服务能力，各国政府应考虑更新相关法

规，使药师能为成人接种疫苗进行疾病预防，包括未来可能出现

的 COVID-19 疫苗。 

 
14. 若基于循证方案为社区中适合个体进行 COVID-19 快速医疗点检

测的措施具有可行性，可授权并利用药房网络为更大规模人群的

检测做出贡献。 

 
15. 授权药师检测和处置与 COVID-19 症状相似的疾病，如链球菌感

染等，使临床专家能够集中精力、直接治疗 COVID-19 患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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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对在传染病和应急响应方面的继续教育进行投入，以确保药师能

及时掌握临床和政策的最新信息。 

 
17. 政府应向药师提供最新、最准确全面的 COVID-19 相关临床信息。 

 
18. 通过实施系统的、全球合作的举措，促进数据的收集、访问和共

享，并充分发挥制药科学家和药师的专长，加快基于循证的

COVID-19 疫苗和其他相关治疗。 

 
19. 提供必要的服务以确保药师和药学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。目前已

有药师因新型冠状病毒/COVID-19 而导致死亡，很多药师也会面

对因感染而死亡的患者。 

 
20. 在药房因公共卫生原因暂时停业的情况下，为药房提供必要的经

济支持。 

 
21. 各国的全国性药学组织，应动员包括社区和教育部门、供应和支

持部门、制药企业和医院等在内的所有药学相关从业人员，团结

一致、共同应对 COVID-19 大流行。 

 
22. 明确国际合作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/COVID-19 大流行的重要性。 

 
23. 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（如联合国、世界卫生组织，联合国儿童基

金会、难民署和教科文组织等），以及国际慈善组织应共同合作，

建立一个资助机制，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加强其卫生和教育系

统所需的设备、设施和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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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迫切需要采取上述措施，以确保向世界各国人民提供持续的药

学服务，并使药师能够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/COVID-19 疫情中发挥更

大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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